
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2年度）

	 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
	项目
基本
信息
	项目名称
	2021年中小企业发展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	项目
属性
	延续专项√    新增专项□    

	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	项目负责人
	刘正 
	联系电话
	57233233

	
	资金总额
	100万元  

	
	项目起止时间
	 2022.1-2022.12                

	
	项目概况
	为加强培育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引导全县中小企业走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、新颖化发展之路，增强核心竞争力，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。

	
	项目立
项情况
	项目立
项依据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（2017年修订版）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七十四号）第二章第八条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；中共湘潭县委、湘潭县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潭发〔2012〕17号）第二条：2012年县本级新增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引导资金1000万元。

	
	
	项目申报
的可行性
	为了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有效发挥县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。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负责明确引导资金支持方向和重点、组织项目申报、审核、汇总、资金支持计划编制、绩效管理、项目后期管理等工作。  

	
	
	项目申报
的必要性
	2021年，通过项目资金的扶持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，全县工业经济的发展呈现稳中有进，稳中向好的态势。全县311家规模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831亿元，同比增长20.3%，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.2%。完成工业投资217.6亿元，同比增长57%；完成工业技改153.3亿元，同比增长57.6%。

	
	项目实施
进度计划
	项目实施内容
	计划开始时间
	计划完成时间

	
	
	1、组织申报
	2022年7月1日
	2022年7月30日

	
	
	2、实地调查
	2022年8月1日
	2022年8月30日

	
	
	3、部门联审
	2022年9月1日
	2022年9月30日

	
	
	4、资金下达
	2022年10月8日
	2022年10月30日

	
	
	5、项目资金效果评价
	2022年12月1日
	2022年12月30日

	项目
支出
绩效
目标
	项目长期
绩效目标
	通过引导资金的扶持，从而促进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	
	项目年度
绩效目标
	通过引导资金的扶持，力争2022年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250亿元以上；完成工业投资200亿元以上；完成技改投资140亿元以上。新增规模工业企业25家以上。新增省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4家以上。

	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备注

	
	项目年度
绩效指标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规模工业增加值
	250亿元以上
	

	
	
	
	
	完成工业投资
	200亿元以上
	

	
	
	
	
	完成技改投资
	140亿元以上
	

	
	
	
	
	新增规模工业企业
	25家以上
	

	
	
	
	
	新增省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	4家以上
	

	
	
	
	质量指标
	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率
	10%以上
	

	
	
	
	成本指标
	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
	100万元
	

	
	
	
	时效指标
	企业技改项目实施年限
	2年
	

	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	新增税收
	200万元以上
	

	
	
	
	社会效益
	新增就业岗位
	100人以上
	

	
	
	
	生态效益
	符合环保、安全要求
	符合环保、安全要求
	

	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	中小微企业满意度调查
	95%以上
	

	
	单位已有的（或拟订的）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
	项目组织机构：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
相关管理制度：2022年湘潭县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

	财政部门审核
意见
	审核股室
	审核的主要内容
	审核意见

	
	财政归口
业务股室
审核意见
	1、是否立项及项目属性确定；
2、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；
3、预算资金可供量是否合理；
4、项目、资金及财务管理措施；
5、其他。
	审核人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绩效评价
股审核意见
	1、填报内容是否完整；
2、是否设定量化的绩效目标；
3、是否有适当、细化的绩效指标，及其与绩效目标的对应性；
4、其他。
	审核人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预算股
审核意见
	1、县委、县政府已确定的项目；
2、财政待安排项目；
3、是否进入备选项目；
4、财政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可供量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度。
	审核人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单位负责人：
	
	填报人： 

	
	填报日期：  2022年5月23日

	注：1、此表一式二份，经财政部门审核后，单位自存一份，绩效管理股一份。
    2、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。



